
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从教荣誉证书颁发工作的通知 

闽教人〔2012〕85 号 

 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中职学

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  为鼓励教师终身从教，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，1986 年开始，省政府给从教男

满 30 年、女满 25 年的教师颁发从教荣誉证书。多年来，颁发从教荣誉证书对促进

我省教育事业发展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为适应我省教育事业的改

革发展的需要，根据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>办法》，现就进一步规

范颁发从教荣誉证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范围和对象 

  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的范围和对象为：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和少年宫、电化教育

机构、教研室等教育机构中，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，且从教年限男满 30 周年、女

满 25 周年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的在职在岗教师。 

  二、从教年限的计算办法 

  从教年限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年限。其计算办法如下： 

  1.计算从教年限时，按其参加教师工作当年当月起算，至申办荣誉证书当年度

8月底止。其中，间断后重新从事教师工作的人员，前后任教的时间合并计算从教

年限。 

  2.经学校或主管部门批准，带薪到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学习的教师，学习

结束后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其学习的时间可计算为从教年限。 

  3.受各种处分的教师，受处分期间仍在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时间，可计算

为从教年限。 

  4.经组织批准调动，手续齐备，在两所及以上学校任教的时间，可合并计算从

教年限。 

  5.教师退职、辞职、辞退后重新参加工作，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其前后任

教时间，可合并计算从教年限。 

  上述从教年限的计算办法，只适用于审核、颁发从教荣誉证书，不与教师工资、

津贴、福利待遇等挂钩。 

  三、办理审批程序 

  符合颁发荣誉证书条件者，按照人事管理权限，由申报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

查阅本人档案、填写《颁发从教荣誉证书审批表》、《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简明表》

（附件 1、2）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无异议，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批。设区市教

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负责审核办理本辖区内基础教育学校、中等职



业教育学校、以市管理为主的高等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从教荣誉证书，并将

简明表汇总报省教育厅备案。省（部）属高等学校和省直有关部门所属的学校经主

管部门同意后，直接向省教育厅申报办理从教荣誉证书。 

  从教荣誉证书的申报时间为每年的 6月～7月，各地、各校领取证书后在教师

节期间颁发。从教荣誉证书的编号由年份+行政区划代码+男女代码（男 1、女 2）+

序号代码（从 0001 开始）组成。 

  本通知印发后，若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 

  附件：1.颁发从教荣誉证书审批表 

  2.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简明表 

  福建省教育厅 

  2012 年 9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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